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纪委办公室（监察处）经费管理办法 

第一条  为加强部门的经费管理，防控廉政风险，结合

部门实际情况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本办法所指经费主要包括：纪委监察日常维持

费、专项经费等。 

第三条  严肃财务纪律，按规定做好年度经费预算。严

格遵守学校关于办公用品采购、会议费管理、差旅费管理等

各项财务管理制度，本着“公开、透明、合理使用”的原则，

加强部门各项经费使用和报销管理工作。 

第四条  专项经费使用必须遵循“专款专用”原则，不

得挪作它用。 

第五条  公务接待严格按照《江苏大学关于严格和规范

国内公务接待工作的规定》执行。 

第六条  严格执行学校财务管理规定，严格审批程序。 

相关经费使用者需在一个月内填写报销单据，分管领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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验收，部门主要负责人审批，由综合室统一办理报销手续。 

第七条  综合室年底将经费支出情况进行汇总，分析经

费使用情况，报部门负责人审核，为次年经费预算提供参考。 

第八条 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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